國立臺東大學各學術、行政單位及個人回饋學校要點修正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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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適用範圍：

本校產學合作收入、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之收入、推廣教育收入、受贈收入。

本校各單位及個人辦理前項規定以外之其他各類收入。


	三、適用範圍：

本校建教合作收入、推廣教育收入募款收入、產學合作收入。

本校各單位及個人辦理前項規定以外之其他各類收入。


	配合設置條例第3條及管監辦法第3條修正收入項目。


	四、回饋比例：

各類外界委託計畫收入：應依本校「產學合作及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收入收支管理要點」規定編列行政管理費。

推廣教育各班次之收入：應依本校「推廣教育收入收支管理要點」規定提撥本校統籌運用經費；但本校學生社團及系學會辦理對外收費之各項活動收入，得以其收入之總額10%回饋學校。

受贈收入：

(一)未指定用途之捐贈，由學校統籌運用。
(二)指定用途應與學校校務有關，惟其中至少應撥百分之十供學校統籌運用。

(三)捐贈如為獎助學金之用途時，得全額作為獎助學金。
其他各類收入：

辦理前述三項收入以外之其他收入，除已另訂回饋比例者外，應參照第一項本校「產學合作及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收入收支管理要點」規定，辦理提撥回饋學校比例事宜，但補助單位或委辦單位另有規定者，得從其規定。

混合型計畫收入：
同一活動經費包括不同類別收入來源者，應依各項回饋比例分別計算回饋學校經費。

五、帳務處理：

各項委辦計畫、活動等收入款項，須依退費、減免後之實際收入金額，按比例提撥回饋學校金額，其餘收入款項撥交該單位，依規定用於該項活動支出，計畫結案後，剩餘經費得依本校「接受機關（構）委辦或補助計畫結餘款運用及管理要點」辦理。

推廣教育、受贈收入及其他收入，依實際收入總額，按比例計算回饋學校金額，計畫結案後，剩餘經費繳入校務基金統籌運用。

各類計畫收入之行政管理費或提撥回饋學校金額依其收入總額計算，包含計畫人事費及各項費用收入，但補助單位或委辦單位另有規定者，得從其規定。
	四、回饋比例：

各類外界委託計畫收入：應依本校「建教合作收入收支管理要點」規定編列「行政管理費」，並以其60%比例回饋學校。
推廣教育各班次之收入：應依本校「推廣教育收入收支管理要點」規定提撥本校統籌運用經費；但本校學生社團及系學會辦理對外收費之各項活動收入，得以其收入之總額10%回饋學校。

募款收入：

(一)秘書室對外募款：以學校名義募款，其募款收入全數繳回學校，其所發生之費用由學校募款收入支應。

(二)其他各單位募款：以募款收入總額20%回饋學校。

(三)指定用途之捐贈：包括現金、有價證劵、不動產、設備等，依捐贈之用途專款（案）專用，不受本項第一款、第二款之限制。

其他各類收入：

辦理前述三項收入以外之其他收入，除已另訂回饋比例者外，應參照第一項本校「建教合作收入收支管理要點」規定，辦理提撥回饋學校比例事宜，但補助單位或委辦單位另有規定者，得從其規定。

混合型計畫收入：
同一活動經費包括不同類別收入來源者，應依各項回饋比例分別計算回饋學校經費。

五、帳務處理：

各項委辦計畫、活動等收入款項，須依退費、減免後之實際收入金額，按比例提撥回饋學校金額，其餘收入款項撥交該單位，依規定用於該項活動支出，計畫結案後，剩餘經費得依本校「接受機關（構）委辦或補助計畫結餘款運用及管理要點」辦理。

推廣教育、募款收入及其他收入，依實際收入總額，按比例計算回饋學校金額，計畫結案後，剩餘經費繳入校務基金統籌運用。

各類計畫收入「行政管理費」或提撥回饋學校金額依其收入總額計算(包含計畫人事費及各項費用收入)，但補助單位或委辦單位另有規定者，得從其規定。
	1. 配合「建教合作收入收支管理要點」名稱業已修訂，酌作文字修正。
2. 行政管理費依規定配合計畫期程執行，故刪除回饋比例。

3. 配合本校「捐贈及投資收益收支管理要點」修正。

4. 酌作文字修正。



	六：各計畫活動租借本校場地設備：

各項委託、補助計畫、研習、訓練等活動，使用本校場地、設備者，應依本校各場館教室借用相關規定之收費標準，繳交場地設備使用費，已依本要點第四點第二項有關推廣教育回饋比例規定辦理者得免收場地設備使用費，但各項活動使用國際會議廳及演藝廳等特殊場地者，仍應依各相關場館使用管理規範，收取冷氣費、電費、工讀費及場館人員加班費等。
	六：各計畫活動租借本校場地設備：

各項委託、補助計畫、研習、訓練等活動，使用本校場地、設備者，應依本校「各場館教室借用辦法」收費標準，繳交「場地設備使用費」。（已依本要點第四點第二項有關推廣教育回饋比例規定辦理者得免收場地設備使用費），但各項活動使用國際會議廳及演藝廳等特殊場地者，仍應依各相關場館使用管理規範，收取冷氣費、電費、工讀費及場館人員加班費等。
	為期適用明確，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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